
国别与地区

社会团结与竞争力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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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奥地利“合作式”联邦决策机制初探

唐　 虹　 王卓群

　 　 内容提要:作为以“外向型”发展为主的经济体ꎬ奥地利是“小而美”的典范之一ꎬ其

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呈现出“合作式协调”的特点ꎮ 本文从联邦决策机制入手ꎬ探讨奥地利

如何通过“社会伙伴关系”、“大联盟政府”、“集权式”联邦体制等一系列“合作式”制度安

排ꎬ有效地在联邦决策中协调、整合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诉求ꎬ从而实现了

“兼顾”国际经济竞争力提升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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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曾经疆域规模可观并且多民族共存的哈布斯堡王朝帝国

解体ꎬ奥地利第一共和国建立ꎬ但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等严重经济问题的困扰下ꎬ奥地利

经济与社会的恢复与重建始终举步维艰ꎬ几乎没有出现过“景气时代”ꎬ①这也是导致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 年奥地利与德国“合并”的重要因素ꎬ最终将奥地利拖入纳粹战争的深渊ꎬ
给国家的发展蒙上阴影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奥地利努力与这段历史“切割”ꎬ致
力于创建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奥地利第二共和国ꎬ并在 ２０ 世纪后半期成为“世界上最

繁荣、最安宁的国家之一”ꎮ 奥地利的重生也成为战后“欧洲诸多奇迹中的一个”ꎮ②

目前ꎬ奥地利作为欧盟中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都较小的国家ꎬ③三分之二的土地

被阿尔卑斯山东麓覆盖ꎬ４３％的国土是森林ꎬ自然条件乏善可陈ꎮ 但作为典型的“外向

型”发展的国家ꎬ“出口经济”是奥地利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和最有力的支柱ꎬ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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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制造和加工业、机械制造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汽车和汽车配件加工业、水电设备

制造业、国际市场上特殊需求的电子产品制造业等都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ꎮ 不

容忽视的是ꎬ取得如此可观的国际竞争力的奥地利不仅完全不使用核电ꎬ竟然还是世

界第八大电力输出国ꎬ在欧盟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率最高ꎮ① 另一方面ꎬ奥地利也

是典型的“欧洲福利国家”之一ꎬ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ꎮ 如此“兼顾”社会公平与

经济效率的奥地利看上去与其他一些大陆欧洲国家相类似ꎬ那么ꎬ为何奥地利人宣称

自己拥有独特的“奥地利道路”呢? 尤其是近些年来欧洲深陷金融、经济、债务和社会

等多重危机ꎬ奥地利在危机中却仍然交上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良好答卷ꎮ ２０１３

年ꎬ相比于其他欧元区国家ꎬ奥地利全年经济增长维持在 ０.４％－０.５％ꎬ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ꎻ②而奥地利失业率仅为 ４.５％ꎬ③而且在其他一些欧盟国家青年失业率高企的情

况下ꎬ④奥地利青年失业率仅为 ９.２％ꎬ⑤处于欧盟国家中最低水平ꎮ 从学界、政界到民

间ꎬ似乎又重新“发现”了“奥地利模式”ꎬ开始热议这一并非没有经历质疑和批评之声

的模式为何经受住了危机的考验ꎬ展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 本文将尝试从奥地利联邦

层面的决策机制切入ꎬ探讨奥地利的相关政治和社会体制安排在提升其国际经济竞争

力和国内社会稳定与团结方面的独特作用ꎬ揭示奥地利模式的特点和影响ꎮ

一　 “社会伙伴”与“合作式”联邦决策体制

“社会伙伴关系”在欧洲是人们极为熟悉的一个概念、一种体制ꎬ通常指的是不同

行业资本和劳工集团的代表在雇员待遇上进行制度化协商ꎬ以“合作”的方式实现两

个群体的利益平衡ꎬ把可能形成的“对立”状态转化为友好的“伙伴关系”ꎮ⑥ 与其他

采取议会民主体制的欧洲国家一样ꎬ奥地利政府在做出相关的决策时ꎬ往往会兼顾不

同利益集团的诉求ꎬ然后进行统筹性的评估ꎬ无论是不同行业还是涉及社会整体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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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定ꎬ资本和劳工两大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表都会向决策体系输入自身的意见和建

议ꎮ

不过“社会伙伴关系”在奥地利所呈现的形态却别具一格ꎬ它从创建之初就被纳

入联邦决策过程之中ꎬ经过几十年持续的发展ꎬ更是成为联邦决策体制中一个不可或

缺的重要环节ꎮ

奥地利正式的“社会伙伴关系”建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其背景是随着二战后重

建阶段的结束ꎬ奥地利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ꎬ在预算、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差异不断

显现ꎮ 为防止矛盾激化ꎬ社会利益代表集团之间开始展开合作ꎬ同时作为利益代表组

织积极参与政治决策———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决策ꎮ １９５７ 年在“奥地利工

会联盟”的倡议下ꎬ成立了一个临时性的主要探讨工资和物价问题的“平衡委员会”ꎬ

该委员会实际上搭建了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利益集团相互协商的平台ꎬ为政府与社会

利益群体之间以及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提供了沟通和调节的场所ꎮ 双方通过协商

和妥协ꎬ在有争议的经济问题上达成一致ꎬ从而把可能出现的无序的街头社会冲突和

劳资冲突摆到谈判桌上来解决ꎮ “平衡委员会”不仅给政府提供建议ꎬ甚至起草工作

方案ꎮ 由于其发挥的积极作用ꎬ这个委员会不但继续存在ꎬ而且凭借这个平台ꎬ政府与

社会利益集团商议的范围不断地扩大ꎮ １９６３ 年ꎬ在“平衡委员会”之下又成立了“经济

和社会问题咨询委员会”ꎬ“旨在从整体经济发展出发研究探讨相关的经济和社会问

题ꎬ以便为稳定购买力、经济持续增长和全民就业作出贡献ꎮ 所以这个委员会在整体

经济的取向下为政府提供建议ꎬ并且对社会伙伴之间的冲突进行科学分析ꎬ这样使政

府在有效避免冲突的情况下来处理问题ꎬ在联邦层面上调控收入、增长和社会和谐问

题”ꎮ① 可见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宏观问题几乎都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协商ꎬ与大陆

欧洲其他国家相比ꎬ这是比较罕见的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下半期ꎬ参与政府与社会伙伴协商和探讨的范围不断扩大ꎬ除了

代表劳资利益的工会联盟和工商联合会等社会组织、相关的奥地利政府经济和社会事

务等主管部门外ꎬ奥地利国家银行的行长和副行长、经济研究所的专家、联邦各部的专

家等也参与其中ꎮ②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较ꎬ奥地利参与协商的“伙伴”覆盖面之广几

乎是首屈一指的ꎮ 整体而言ꎬ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下半期和 ７０ 年代上半期ꎬ社会伙伴与政

府的合作模式为奥地利经济的飞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ꎬ主要表现在很好地调控了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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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关系ꎮ 这种社会伙伴参与决策的方式ꎬ使奥地利政府在形成基本法律草案时就对各

方的利益进行了平衡和调控ꎮ 这一时期ꎬ奥地利通过了非常重要的立法ꎬ比如 １９６９ 年

的“职业教育法”和“工作时间法”、１９７２ 年的“卡特尔法”、１９７５ 年的“外国劳工法”、

１９７６ 年的“市场规范法”和“就业市场刺激法”等等ꎮ 这些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立法都

是经过政府与各社会利益集团(主要是劳资双方的代表)充分协商之后推出法案ꎬ然

后交予国民议会通过的ꎮ

因此ꎬ奥地利借助“社会伙伴”之间的合作ꎬ并把这种合作框架纳入联邦决策体

制ꎬ使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ꎬ通过调节两大“社会伙伴”之间的利益ꎬ来实现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平衡ꎮ 奥地利这种决策模式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一直运作至今ꎬ其强大

的生命力的延续ꎬ得力于主要政党与社会伙伴的密切合作ꎬ在联邦决策平台上使不同

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获得协调与平衡ꎮ

二　 “政党联盟”与“合作式”联邦决策体制

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ꎬ奥地利的社会利益集团更多地代表不同的职业群体在经济

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诉求ꎬ而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诉求主要由政党来代表和表达ꎮ 不过

在奥地利模式中ꎬ“社会伙伴”与两大主要政党即人民党和社会党之间密切“交织”

(Ｖｅｒｆｌｅｃｈｔｕｎｇ)在一起ꎬ被认为是“奥地利道路”的独特而重要的组成部分ꎮ

奥地利的社会利益集团与政党之间有着特殊的密切关系ꎮ 工会联盟(Ｇｅｗｅｒｋ￣

ｓｃｈａｆｔｓｂｕｎｄꎬ ＯＥＧＢ) 、联邦商会(Ｂｕｎｄｅｓ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ｋａｍｍｅｒꎬ ＢＷＫ)和奥地利工业者联合

会(ｄｉｅ Ｖｅｒｅｉｎｉｇｕｎｇ 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ｉｓｃ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ｒꎬ ＶＯＥＩ)是国内最大的劳工和雇主利

益代表组织ꎬ在工会联盟中更靠近传统左翼政党社会党的工会占据主要地位ꎬ在联邦

商会和工业者联合会中占主导性地位的组织则更接近传统右翼政党人民党ꎮ 事实上ꎬ

更确切地说ꎬ在奥地利两大社会利益组织与两大政党是“交织”在一起的ꎬ从人事安排

的角度看ꎬ来自利益集团的领导者会在政党组织中担任要职ꎬ反之亦然ꎮ 进一步而言ꎬ

社会利益组织更像是由政党派生出来的ꎮ 如果说政党主要是选民政治利益的代表ꎬ而

社会利益集团则是其经济和社会利益的代表ꎬ在奥地利无论是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

益ꎬ基本上被划为两大“阵营”ꎬ由两大主流政党及其派生的社会利益组织来代表ꎮ

在奥地利ꎬ不仅劳资两大不同社会利益集团借助“社会伙伴关系”进行制度化协

商“合作”ꎬ左翼和右翼两大政党也以“大联盟政府”形式ꎬ在战后长期“合作”执政ꎮ

奥地利的政党格局是在二战后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ꎬ它对联邦决策模式产生了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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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ꎮ １９４５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奥地利组建了战后的临时政府ꎬ主要有三大党派参与:即
奥地利人民党、社会党和共产党ꎮ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举行了国会选举ꎬ在选举中奥地

利人民党(获得 ８５ 席位)和社会党(获得 ７６ 席位)赢得大选ꎬ虽然共产党仅获得 ４ 个

席位ꎬ但还是建立了包括所有党派的联合政府ꎮ １９４７ 年ꎬ奥地利为了获得美国“马歇

尔计划”的支持ꎬ将共产党排挤出去ꎬ组建了由人民党和社会党组成的“大联盟政府”ꎮ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大联盟政府”达成共识ꎬ通过了“永久中立”宪法条款ꎬ来获取

“统一和自由”ꎮ① 自此ꎬ奥地利步入了二战后繁荣发展的轨道ꎬ而大联盟政府一直“在
位”至 １９６６ 年ꎮ②

纵观战后几十年奥地利政治的发展ꎬ有一种现象不容忽视:除了 １９６６－１９７０ 年人

民党、１９７１－１９８３ 年社会党单独执政、１９８３－１９８６ 年社会党与其他政党以及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人民党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外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人民党和社会党两党联合执

政ꎬ组成所谓的“大联盟政府”ꎮ 奥地利这种独特的政党格局ꎬ对其联邦决策体制产生

了深刻影响ꎮ
从两大党的民意基础来看ꎬ社会党脱胎于社会民主党ꎬ虽然在二战后改变了名称ꎬ

但是其代表广大劳工利益的基本立场并没有转变ꎮ 人民党实际上是脱胎于基督教社

会党ꎬ为了将保守派和资本势力团结在一起ꎬ二战后摒弃了与教会的紧密联系ꎬ成立了

新的奥地利人民党ꎬ成为一个世俗党派ꎮ 两党联合执政后ꎬ政治上的很多分歧与争论

都交给两党联合委员会讨论ꎬ在两党经过妥协和协商之后ꎬ形成解决问题的法案ꎬ再交

付联邦议会讨论和批准ꎮ③ 实际上ꎬ这意味着两党所代表的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通过“合作式”决策体制相互调和、相互让步ꎬ并且实现利益的整合ꎮ 因此ꎬ在这个框

架里ꎬ每个群体的利益都获得了回应ꎬ同时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能“独大”ꎬ从而形成了

一种利益平衡的“均势”ꎮ
“社会伙伴”机制本来是社会利益集团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协商平台ꎬ由于两大“社

会伙伴”和两大政党的相互交织ꎬ在奥地利演变为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由两

大阵营的利益代表方关上门后拟定ꎬ然后再交给议会批准ꎮ 资方与劳方的社会合作实

际上成为政治大联盟在经济上的对应物ꎬ即成为联邦大联盟政府政治上合作模式在经

济领域和社会发展层面的折射和反映ꎬ甚至有人评价这种独特的体制使战后的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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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更像一个“社团”ꎬ①而且是一个联邦“社团”ꎬ这个“社团”在联邦层面上对整个

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统筹性的“组织”ꎬ以使各方面的发展实现一种“均衡”的态势ꎮ

但是ꎬ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奥地利是个联邦制国家ꎬ各个地方政府具有相

对独立性ꎬ社会伙伴与两大政党“交织”在一起的“联邦社团”如何能够有效地把各地

方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诉求整合与协调在一起? 这就涉及奥地利的另一项重大的制度

安排ꎬ即独具奥地利特色的“集权式”联邦体制ꎮ

三　 “集权”与“合作式”联邦决策体制

奥地利“联邦社团”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整合和协调不同地区的不同群体的社会利

益ꎬ与其中央高度集权制直接相关ꎮ 奥地利虽然是联邦制国家ꎬ但“集权”使联邦政府

在事权和财权的划分上占有绝对优势ꎮ

(一)“集权式”联邦与州之间的职权与财政资源分配

首先ꎬ在事权划分上ꎬ立法权严重向联邦倾斜ꎬ州政府更多地承担执行任务ꎮ

与采取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不同的是ꎬ奥地利联

邦与州两个政府层面在职权划分上ꎬ将立法权和执行权分离ꎬ即并不是决策权属于哪

个层面的政府ꎬ那么施行也由这个层面的政府来承担ꎮ 在奥地利ꎬ通常立法权集中在

联邦政府ꎬ而具体的执行则由州来负责ꎮ

根据奥地利联邦宪法第 １５Ｂ 第 １０－１２ 款ꎬ联邦与州的职权划分主要有四种不同

的形式:联邦立法并执行、州立法并执行、联邦立法但由州政府执行、联邦立法但州政

府制定执行规则并予以施行ꎮ 具体来说ꎬ第一种形式的公共职责包括:外交、移民、联

邦财政、货币金融、工商、民事和刑事权利、内政安全、交通、邮政、森林和山地事业、水

资源、社会保障、健康、大气保护、垃圾处理、劳工保护以及军事ꎮ 第二种包括:社区事

务、规划、住宅建设、交通用地、长途交通、生态保护、农牧业、狩猎和渔业、体育、青少年

保护和幼儿园等ꎮ 第三种包括:公民权利、国民住宅建设、警察、城市建设和生态评估ꎮ

第四种包括:社会救济、医疗设施建设、母婴保护、土地使用、植物保护、部分电子事业

和农牧业领域ꎮ② 从以上四种形式来看ꎬ应该说州独立承担的职责ꎬ即立法与行政两

者完全吻合的职责领域ꎬ只具有象征意义ꎬ而大部分重要的公共职责都是由联邦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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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州来具体承担和完成的ꎬ这种职责有一个专有名称即“共有职责”ꎮ 所以奥地利

虽然是联邦制国家ꎬ但是在上述职权划分模式之下ꎬ州一级政府几乎成为联邦政府的

“从属”ꎬ①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受到非常大的制约ꎮ

这里还需要阐明的是ꎬ从职权划分特点来看ꎬ美国是按照政治领域和政策内容在

联邦与州之间进行职权划分ꎬ比如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教育和文化政策等等ꎻ奥地利

与德国和瑞士的联邦制有些相像ꎬ根据职权的类型进行功能性的划分ꎮ 在历史上奥地

利的职权被划分为立法权和执行权ꎬ所以一个政治领域的职权可以在不同的政府层面

进行纵向划分ꎬ这就要求或者说强迫不同的政府层面进行合作ꎬ来共同完成公共职责ꎮ

但即使与其邻国相比ꎬ奥地利的立法权基本上都放在联邦层面ꎬ而执行权基本上都放

在州层面ꎮ 无论如何德国和瑞士的州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自主权ꎬ

但是奥地利的州基本上“从属”于联邦政府各部ꎮ

其次ꎬ公共财政资源主要由联邦政府来“掌控”ꎮ

奥地利不同政府层面的财政资源划分主要依据财政平衡法ꎬ该法案以前每四年修

订一次ꎬ目前是每六年修订一次ꎮ 法案的形成主要由联邦、州和社区这三个层面的政

府进行协商或者说讨价还价ꎬ来确定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ꎬ当然在协商中起主导性作

用的是联邦政府ꎬ②商谈之后形成的方案最后交由联邦议会即国民议会表决ꎮ

由于联邦与州职权划分的特点是大部分公共职责是“共有职责”ꎬ相应地ꎬ９０％以

上的税收都以联邦与州“共享税”的面貌出现ꎬ而征税的主体是联邦政府ꎬ由于联邦政

府几乎在能够征税的领域都进行了征税ꎬ留给州政府的征税空间极其有限ꎬ所以在奥

地利由州政府独立征收的州税规模非常小ꎮ 而共享税中 ７３％左右流向联邦政府ꎬ１５％

左右流向州政府ꎬ这是税收收入的分配情况ꎮ 在支出层面ꎬ公共资源的 ７０％由联邦政

府支出ꎬ仅有 １７％由州政府支出ꎮ③

(二) “政党联盟”与国民议会和联邦参议院

奥地利毕竟是联邦制国家ꎬ根据联邦与州之间职权和资源的划分ꎬ虽然在如何通

过财政支出完成州的行政职责上ꎬ各州政府有权与联邦政府进行协商甚至是讨价还

价ꎬ并在协商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ꎬ但是联邦政府事实上掌握着最后的决定权力ꎮ

首先ꎬ这种财政支出的方式和规模是由国民议会以简单多数通过的ꎮ 如前所述ꎬ两大

政党长期在奥地利战后政治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ꎬ并且通过合作组成大联盟政府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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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民议会的投票表决中ꎬ必然体现出两大政党及其相对应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

“合作性”ꎮ

在奥地利ꎬ联邦参议院是代表各州参与联邦决策的代表机构ꎬ那么参议院在财政

资源分配和支出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ꎬ奥地利联邦参议院是根据各州的人口确定代表本州的代表名额的ꎬ而且由

总统根据各州人口的变化调整代表名额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议员代表总数是 ６１ 名ꎮ 数量

最多的是下奥地利ꎬ有 １２ 名ꎻ维也纳有 １１ 名ꎻ上奥地利有 １０ 名ꎻ福拉尔贝格和布尔根

兰最少ꎬ各有 ３ 名代表ꎻ萨尔茨堡和克里福德各 ４ 名ꎻ施蒂里亚有 ９ 名ꎻ蒂罗尔有 ５ 名ꎮ

与德国由各州政府在联邦参议院代表各州的方式不同ꎬ奥地利联邦参议院议员是由各

州选举产生ꎬ一个基本原则是在州议会中第二大党至少拥有一个席位ꎮ 而人口规模小

的州由于在参议院的席位非常少ꎬ因而小的党派基本没有可能进入联邦参议院ꎮ 截至

２０１５ 年ꎬ人民党在参议院占 ２２ 席ꎬ社会党占 ２０ 席ꎬ自由党占 １３ 席ꎬ绿党占 ４ 席ꎬ无党

派占 ２ 席ꎮ 由此可见ꎬ在参议院大党派也可以轻易地联合起来ꎮ 事实上ꎬ在国民议会

中占优势地位的党派往往在参议院也占优势ꎬ因此ꎬ在参议院进行政治表决时ꎬ州的立

场常常退在后面ꎬ而党派站队极为常见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参议员代表的是党派的利益

而非本州的利益ꎬ因此在重大的联邦决策上ꎬ大的政党可以实现在国民议会和联邦参

议院的操控ꎮ 两大政党及其相对应的两大“社团”之间的“合作”这一奥地利政治特色

不可避免地再次被体现出来ꎮ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ꎬ在宪法意义上联邦参议院参与联邦决策是毋庸置疑的ꎬ但

有很大的局限性ꎮ 如果在宪法层面上限制一个州的某项职权或者执行权力的话ꎬ必须

在一半以上的参议员出席的情况下获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适用于 １９８５ 年之后)ꎮ

事实上ꎬ截至 ２００３ 年底ꎬ有 １７４ 项使州丢失权力的提案ꎬ都在参议院获得通过ꎬ即参议

员们没有动用否决的权力ꎮ① 理论上ꎬ参议院可以对国民议会的所有决议都提出反

对ꎬ但实际上ꎬ在 ５０％国民议会议员出席的情况下ꎬ议会可以原稿再次审读ꎬ把参议院

的反对意见搁置一旁ꎮ 因此ꎬ参议院事实上很少使用这项权力ꎮ 整体上看ꎬ参议院跟

国民议会不同ꎬ它不能对联邦政府和联邦政府雇员提出信任质疑ꎬ不能成立调查委员

会ꎬ也没有政治监督权力ꎬ更不能在联邦宪法法院起诉联邦政府部长以及行使法律监

督权力ꎮ 法律监督及财政监督(审计署的举办)都属于国民议会的权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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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合作式”联邦决策体制与“生活水平一致性”的平衡发展

借由“集权”ꎬ两大政党及与其密切“交织”的两大社会利益代表组织得以在联邦

层面的经济和社会事务决策中“全面地”展开“合作”ꎬ两大社会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

能够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得以“整合”ꎬ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ꎬ推动奥地利战

后联邦宪法的基本原则即“保障在全国范围内生活水平相当的一致性”①的兑现ꎮ 最

为引人注目的是在 １９４８ 年通过了“劳动法”、“劳动保护法”ꎮ 在此基础上ꎬ奥地利于

１９５５ 年通过了“子女资助和平衡家庭负担法”ꎬ１９５６ 年通过“住房福利法”和“劳动安

全法”ꎬ１９７１ 年通过“教育津贴法”等一系列社会立法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

度ꎮ 而完善的制度之所以能够建成并且付诸实施ꎬ正是由于联邦政府“垄断性”地掌

握了权力并控制了公共财政资源ꎬ因而有足够的能力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的措施、
实施统一的标准ꎬ让每一位公民———无论居住在奥地利共和国的哪一个地方ꎬ都能够

平等地享受到应有的社会福利和服务ꎮ②

表 １ 显示ꎬ联邦政府有将近 ６０％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医疗健康等保障社会

公平、民众生活水平的领域ꎮ

表 １　 ２０１３ 年奥地利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结构

支出项目 占总支出的％

社会保障 ４１.９

卫生健康 １５.６

一般性公共管理 １４.２

经济事务 １１.１

教育 ９.８

公共安全和秩序 ２.６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ａｔ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访问ꎮ

而且无论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ꎬ位于山区还是平原城市ꎬ奥地利各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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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ｅｔｅｒ Ｂｕｅｓｓｊａｇｅｒ ｕｎｄ Ｋａｒｌ Ｋｏｅｓｓｌｅｒꎬ Ｄｉｅ Ｆｏ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ｕｓ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ｈｒｅ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ｓｅ ｆｕｅｒ ｄｉｅ Ｖｅｒ￣
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ꎬ 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ｂｅｒ ｕｎｄ Ｖｅｒｌｅｇ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ｆｕｅｒ Ｆｏ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ｎｎｓｂｒｕｃｋꎬ ２００８.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Ｏｂｉｎｇｅｒꎬ“ 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 ｕｎｄ ｄｉｅ Ｓｃｈｗｅｉｚ ｉｍ Ｖｅｒ￣
ｇｌｅｉｃｈ”ꎬ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 Ｖｉｅｒｔｅｌｊａｈｒｅｓｓｃｈｒｉｆｔꎬ ４３. Ｊｇ. Ｈｅｆｔ ２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２３５－２７１.



执业医生分布密度非常均衡ꎬ医疗资源较为丰富ꎮ (见表 ２)

表 ２　 奥地利各州每千名居民中执业医生所占的比重

州 每 １０００ 居民中执业医生所占的比重

布尔根兰 ３.５

克拉根福 ４.１

下奥地利 ４.３

上奥地利 ４.０

萨尔茨堡 ４.９

施蒂里亚 ４.６

蒂罗尔 ４.９

福拉尔贝格 ３.６

维也纳 ６.６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ａｔ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 日访问ꎮ

奥地利的教育支出比例也不低ꎬ职业教育水平较高ꎮ 与德国一样ꎬ奥地利作为发

达的工业化国家ꎬ其职业教育为各产业发展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ꎮ 虽然奥地利九个

联邦州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仍有相当的差别ꎬ不过从表 ３ 可以看出ꎬ职业教育

机构的分布密度差别并不是非常明显ꎬ维也纳作为首都是个例外ꎬ一方面相比于其他

联邦州其人口密度极高ꎬ另一方面ꎬ有统计显示维也纳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比较

高ꎮ

表 ３　 职业教育机构在奥地利各州的分布状况(２０１１ 年)

州 职业教育机构的分布密度

福拉尔贝格 １２

蒂罗尔 １０.６

上奥地利 １０.３

萨尔茨堡 １０.１

克拉根福 ９.７

施蒂里亚 ８.１

８０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奥地利平均指数 ７.７

下奥地利 ６.３

布尔根兰 ５.９

维也纳 ３.８

　 　 资料来源: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ｓｋａｍｍｅｒ Ｏｅｓｔｅｒｒｅｉｃｈꎮ 分布密度指每 １００ 个商会成员中拥有职业教育机构

的比例ꎮ

以上述例子可见ꎬ在教育和医疗等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ꎬ在奥地利全境没有

出现“贫富不均”的现象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的报告也显示ꎬ奥地利是贫富

和地区差距非常小的国家ꎬ在社会公平建设方面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成就ꎮ①

另一方面ꎬ公共资金在社会发展方面的高投入ꎬ并没有束缚奥地利经济发展的手

脚ꎬ二战后奥地利一直处于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ꎮ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全球竞争力报告”中ꎬ奥地利位列第 ２３ 位ꎬ而且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其排名一

直处于第 ２０ 名左右相对稳定的状态ꎮ② 在奥地利ꎬ“公平”与“效率”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ꎬ不仅成为社会共识ꎬ更是制度化的现实ꎮ
“兼顾”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团结稳定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目标ꎬ奥地利的实现方式

是在联邦决策层面对两大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合作”进行制度安排ꎮ 奥地利联邦决

策机制由“社会伙伴关系”、“大联盟政府”、社会利益组织与主要政党的密切“交织”、
“集权式”联邦体制等一系列制度构成ꎮ 每一种机制都与其他制度环环相扣、紧密相

连ꎬ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ꎬ联邦决策机制都不会呈现出目前高效运作的状态ꎮ 因此ꎬ
制度安排是一项系统工程ꎬ由各个方面搭配组合才能使这个制度最终组成一个有机整

体ꎬ否则就会成为一个“残缺”的组织ꎬ无法有效发挥其功能并实现其目标ꎮ 当然奥地

利联邦决策机制是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内外发展环境下的产物ꎬ并不是“纸上谈兵”、
人为设计的结果ꎮ

虽然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伴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盛行ꎬ世界范围内出现了

国家“分权”的倾向ꎬ③即公共职权向下级政府及市场和社会下放ꎬ但是这种发展趋势

在奥地利却并不明显ꎮ 尽管在 １９９５ 年奥地利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之后ꎬ在经济领域进

行了“市场化”改革和调整ꎬ关于改革“集权式”联邦决策体制的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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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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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ꎬ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地利的良好状态让“奥地利模式”又经历了一次“复兴”ꎮ

目前ꎬ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ꎬ随着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在欧洲不断演化ꎬ

奥地利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形势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ꎮ ２０１６ 年奥地利一波三折、尚未

“尘埃落定”的总统选举ꎬ特别是具有极右民粹主义倾向的自由党展现出极为“强大”

的号召力ꎬ十分引人关注ꎮ 虽然从表层上看ꎬ自由党反对接收难民并且对欧盟持怀疑

态度等政策主张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ꎬ但进一步剖析ꎬ不难判断自由党表达的对传统

政党的强烈不满ꎬ在奥地利已经聚集了相当的民意基础ꎮ “奥地利模式”建立在两大

传统主流政党及其所派生出来的“社团”之间的“合作”基础上ꎮ 虽然自由党自 １９９９

年“崛起”后在联邦和州选举中不断取得进展ꎬ但是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ꎬ自由党对被

纳入联邦决策程序的两大政党所派生的传统“社团”难以施加影响ꎬ这无疑制约了自

由党在奥地利联邦决策中的影响力ꎮ 如果借由目前的重重危机ꎬ自由党在政治层面上

“坐大”ꎬ不仅存在“颠覆”奥地利目前政党格局的潜在危险ꎬ更重要的是将对已经成功

运行几十年的奥地利“合作式”联邦决策模式构成直接的冲击和挑战ꎮ 因此ꎬ与其他

一些欧盟成员国类似ꎬ由于极右政党对政治生态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ꎬ奥地利未来

也可能面临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的转型和调整ꎮ 不过ꎬ无论其采取何种调整的方式ꎬ

如何处理竞争力与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ꎬ仍然是我们观察“奥地利模式”发展的一个

重要的切入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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